
中航证券鑫航月月红 4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

第 143 次开放期及业绩报酬计提基准公告

尊敬的投资者：

根据《中航证券鑫航月月红4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》相关约定，中航证券

鑫航月月红4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（代码C06069，简称资产管理计划）本次开放期及业绩

报酬计提基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开放期安排

本集合计划每周的前3个交易日开放（开放日如遇节假日则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），本

次开放期设置为：

2023年5月8日（含当日）至2023年5月10日（含当日）

投资者可于开放日参与和退出资产管理计划，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、深圳

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。本集合计划存续期内，管理人每日披露经托管人复核的集合计划的

上一交易日单位净值和单位累计净值，遇不可抗力，可适当延迟计算或通告。

开放期内，参与/退出价格按“未知价”原则，即以受理申请当日（T日）的单位净值

为基准进行计算，委托人参与份额/退出金额将随单位净值而波动。投资者于T日提交参与/

退出申请后，可于T+2日后在办理参与/退出的销售机构查询参与/退出确认情况。

本集合计划开放期内，若因计划规模变动等客观因素导致自有资金参与本计划被动超

过法律、法规及本计划合同规定比例，管理人将根据产品运作情况决定自有资金是否退出，

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。

二、业绩报酬计提基准：

资产管理计划本期业绩报酬计提基准设置为：4.8%/年。

业绩报酬计提基准仅供管理人计提业绩报酬使用，不构成管理人对资产管理计划财产

的收益状况的任何承诺或担保。

投资者参与资产管理计划前，请详细阅读《中航证券鑫航月月红4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

资产管理合同》、《中航证券鑫航月月红4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》及《中航证券鑫航

月月红4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风险揭示书》，并于销售机构进行办理。

投资者如有疑问，请及时致电客服电话：010-59562622。

管理人网站：http://www.avicsec.com/

特此公告。

中航证券有限公司

2023年4月2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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